附件1

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剩余部分资金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区别
	合计
	应下达资金和任务（2130124农村合作经济）

	
	
	
	农业社会化服务
	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

	
	
	
	供销合
作社
	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
	生物育种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
	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

	合计
	463.6
	120
	183.6
	60
	100

	1
	清江浦区
	58.75
	
	58.75
	
	

	2
	淮安区
	120
	120
	
	
	

	3
	洪泽区
	124.85
	
	124.85
	
	

	4
	市农业农村局
	20
	
	
	20
	

	5
	市农技推广中心
	70
	
	
	20
	50

	6
	市植保站
	70
	
	
	20
	50
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项目资金20万元下达到市农业农村局，由市农业农村局按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拨付至相关项目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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